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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房院发〔2015〕 29 号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印章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 

为进一步规范印章使用，加强印章管理，结合学院实际，制

定了《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印章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5 年 5月 5 日 
   
 
 
 
 
 
 
 
 



 - 2 -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印章管理办法 

 

一、总  则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印章管理，保证印章的安全和规范使用，

根据学院相关行政制度,制定本办法。 

二、印章的范围及含义 

1.学院印章（以下简称院印）是指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钢印、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印章、中共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委员会印章、

院长名章。部门印章是指学院各系、部、处、室的印章。 

2.印章的刻制和使用，必须严格依章办事，凡是不符合本办

法规定的，一律不得刻制和用印。各二级单位印章的管理和使用，

可参照本办法。 

3.本规定适用于公文、便函、介绍信、证件、证书、统计、

报表、奖状、证明等的用印。 

三、印章的制发和更换 

1.需制作印章的单位必须是被正式批准的机构。 

2.需刻制或更换印章的二级单位须提交申请，写明申请原由、

印章名称，报送学院办公室及相关院领导审批。 

3.经审批同意后，由学院办公室持相关手续到公安部门指定

的持有特种行业营业执照的刻制单位制作印章。 

4.印章制作完毕后，印章使用单位需到学院办公室办理印模

登记，以备查考。 

5.按照国家印章管理规定，印章的形状为圆形，中间为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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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党徽（镰刀斧头），五星或党徽外刊机构法定名称。院级印章

直径 4.2 厘米，处级单位印章直径为 4 厘米，科级单位印章直径

为 3.8厘米。 

四、学院印章的使用与管理 

1.院印由学院办公室专人负责掌管、监印，实行用印登记制

度。一般应由管印人员直接用印，用印量大时，专管人员可监印。 

2.院印的使用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一切用印都要有依据，不

允许在空白凭证、空白介绍信上加盖印章，不得将印章携出学院

之外使用，特殊情况需经院长签字同意，学院办公室派专人负责

用印。 

3.学院名义发文的用印，以发文审批表上部门负责人、分管

院领导、院长签发原件为依据。 

4.其他用印，经办人须严格按照印章使用程序填写《重庆房

地产职业学院印章使用审批表》依次审批。经用印部门经办人、

负责人、分管院领导、办公室主任、院长审核批准后方可用印。

用印完毕后，审批表应由管印人员保存，保存期一般为一年。 

5.使用院长名章，须经院长同意。具体事项（如产权证书、

高基报表、财务报表等）需使用院长名章，可参照上述其他用印

一项，经审批后用印。 

6.处级单位的印章按使用权限使用，并作好印章使用签审、

登记。 

五、注意事项 

1.管印人员要坚持原则，严格使用印章。用印时，须审阅用

印内容，并保留用印依据。未按审批权限用印或用印件内容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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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予用印。经办人不许管印人员审核用印件内容的，管印人

员可拒绝用印或报告领导处理。 

2.各二级单位的印章一经启用必须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和使

用，并将印章存放在专用保险柜内，不得随意放置在办公桌上，

确保印章安全。 

3.盖章的位置要准确恰当，印迹要端正清晰，印章名称与用

印件的落款要一致，不漏盖、不多盖。 

4.介绍信、证明等如有存根，要在落款和间缝上一并加盖印

章。 

5.因机构变动，印章式样、规格改变或其它原因造成印章停

用时，管印单位要将作废印章及时交回学院办公室作废登记及处

理。 

六、附   则  

1.违反本办法者，视其情节轻重，可予以通报批评等行政处

分；对学院造成财产损失的，学院可责令其赔偿；对触犯法律者，

依法制裁。 

2.本办法规定的《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印章使用审批表》，

由学院办公室制定统一式样。 

3.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1.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印章使用程序 

2.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印章使用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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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印章使用程序 
 

 

 

 

 

 

 

 

 

 

 

 

 

 

 

 

 

 

 

 

 

 

 

 

 

以学院名义发文 

 

承办单位拟稿、登记，有关部门会签，院办总发文号，
院办主任核稿，院领导签发 

以学院名义 

签定的合作协议、合同 

 
定期或不定期的 

各类报表 

各类报表 

 

A) 报建、签证单等一般资料 

B) 设计、施工合同等重大项目 

 

科研项目、成果、专利、鉴定证

书等申报表 

 

出差介绍信 

 

A) 提款 

B) 物资审批表 

 

A)学历证明、学生证、毕业证书 

B)在职证明、收入证明 

 

 

各类院级奖状、奖励 

和荣誉证书 

 

招生录取通知书 

授予兼职、顾问 

名誉教授证书 

 

承办单位拟文，涉及外事的，由国际合作及教务处提供
中外文各一份，院领导签发 

 

承办部门制表，填写《印章使用审批表》， 

部门负责人、院领导审签 

 

科研处填写《科技合同审查、项目立项会签单》， 

院领导审签 

 
由出差人所在单位出具开介绍信的证明， 

提供出差申请报告 

 

由人事处统一办理，分管院领导、院长审签 

 

凭学院文件或部门负责人、院领导审签 

 

A) 部门负责人、院办主任审核同意 

B) 部门负责人、院办主任、院长审签 

 

招生就业处填写《印章使用审批表》，院领导审签 

 

A）凭教务处学籍管理员和负责人审核盖章 

B）凭人事处负责人审核盖章 

A) 凭财务处负责人签字证明 

B) 凭后勤处负责人签字证明 

 

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财务总监、教育集团董事长审签
后交学院办公室主任、院长签字同意 

集团融资贷款 

其  它 相关单位负责人填写《用印审批表》，并经分管院领导或
院长签字 

 

院 

办 

用 

印 

 

http://ldxb.lzu.edu.cn/lzupage/2009/04/02/N200904021620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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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印章使用存根 

使用 

部门 

 

 

使用 

日期 
 

印章 

名称 

 

 

印数 

（份） 

 

 

用印 

事由 

 

 

 

经办人  
部门 

负责人 
 

                                                     此联由印章使用部门留存 

――――――――――――――――――――――――――――――――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印章使用审批表 
使用 

部门 

 

 

使用 

日期 
 

印章 

名称 

 

 

印数 

（份） 

 

 

用印 

事由 

 

 

经办人 
 

 

部门 

负责人 
 

分管院领导

审批意见 
 办公室意见 

 

 

院长 

审批意见 
 

                                                             此联由院办留存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5年 5月 11日印发 


